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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預算編製 

 會計單位於每年三月初，考量本校整體財務狀況，扣除必

要支出後預估下學年度可分配預算總額，提預算審查小組

會議，決議下學年度之經費分配原則及各單位預算限額。 

 研究發展處於每年四月初，將下學年度之經費分配原則、

各單位預算限額、預算編製注意事項及預算編製表格通知

各單位彙編單位預算。 

 研究發展處彙整各單位「預算計畫書」連同審查意見，陳

校長核示。 

 會計單位依科目別整合各單位調整後之預算明細，編列全

校「收支預算報告表」，提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再提送董事會

審議通過，陳教育部核備，並公告於網頁。 

 

2.決算編製： 

 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，編製財務報表，並送校

長簽核。 

 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4 個月內完成決算，連同其年度財務報

表，自行委請符合學校法人主管機關規定之會計師查核簽

證後，除經本校相關作業程序辦理外，經校務會議審查，

應提董事會通過後，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。 

 公告決算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於網頁。 

 決算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，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 個月

內，公開陳閱於本校圖書館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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